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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1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受理，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

39,834,908.55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湖南省株洲市中

级人民法院签发案号为（

2014

）株中法民二初字

114

号的《传票》和《应诉通知书》，告知湖南省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原告湖南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并传唤本公司开庭审理，具体如下：

案号

:

（

2014

）株中法民二初字

114

号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被传唤人：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传唤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

时

应到处所：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楼五楼第十四审判庭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案件的原告诉讼请求及理由

（一） 诉讼请求

1

、请求判决被告支付

2014

年

9

月

1

日前所欠货款

39,834,908.55

元。

2

、请求判决被告承担从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所导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的利

息损失。

（二）案件事实

原告、被告仅一墙之隔，双方长期以来履行着

1995

年

5

月

18

日双方所签的《株冶株化关于

烟气、硫酸供应及价格的协议》，涉及含硫烟气和硫酸管道互供为主的业务往来。双方于

2001

年

10

月

23

日对账后，围绕着烟气计量、烟气质量问题等争议不断，一直未进行实质意义上的

对账和结算，现原告诉因政策原因需要关停，双方烟气、硫酸互供业务将终止，遂向被告主张

支付双方业务往来中的欠款，但被告以过去原告提供的烟气计量数据有误为由拒绝，要求科

学核定计量后再进行结算，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因而酿成纠纷。原告遂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

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亦不排除在审理过程中达成和解或进行调解的可能，诉讼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所以无法准确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

我公司将及时公告以上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５８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变化比率（

％

）

１１

月份 累计

１１

月份 累计

１１

月份 累计

一、煤炭业务

１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８３８ １０

，

６５９ ９９７ １０

，

９００ －１５．９ －２．２

２

、商品煤销量 万吨

１

，

２６５ １４

，

３４２ １

，

５０７ １４

，

３９０ －１６．１ －０．３

其中：自产商品煤销量 万吨

７７５ ９

，

８８８ １

，

００１ １０

，

６１１ －２２．６ －６．８

二、煤化工业务

１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５．１ １７７．３ １５．９ １７３．１ －５．０ ２．４

焦炭销量 万吨

２１．１ ２２７．７ ２７．１ ２１８．３ －２２．１ ４．３

其中：自产焦炭销量 万吨

１８．５ １８２．４ ２２．０ １７３．８ －１５．９ ４．９

２

、甲醇产量 万吨

１３．８ ５７．１ １．４ １１．２ ８８５．７ ４０９．８

其中：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 ２７．６ ☆ ☆ － －

甲醇销量 万吨

４．０ ５１．０ １．７ １５．５ １３５．３ ２２９．０

其中：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 ２６．４ ☆ ☆ － －

３

、尿素产量 万吨

１０．２ ９０．０ １．９ １４．４ ４３６．８ ５２５．０

其中：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８．５ ６９．６ ☆ ３．７ － １

，

７８１．１

尿素销量 万吨

３．４ ７５．９ ２．１ １４．３ ６１．９ ４３０．８

其中：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１．６ ５５．６ ☆ ３．３ － １

，

５８４．８

４

、聚乙烯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０．９ ８．２ ☆ ☆ － －

聚乙烯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０．９ ７．８ ☆ ☆ － －

５

、聚丙烯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０．２ ６．１ ☆ ☆ － －

聚丙烯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０．７ ６．１ ☆ ☆ － －

三、煤矿装备业务

煤矿装备产值 亿元

４．１ ５１．７ ３．７ ５８．１ １０．８ －１１．０

☆

：当期未发生。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

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

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５１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执行委员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

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董事王文涛未出席本次会议，他授权副董事长罗礼祥作为其在本

次会议上的代表；独立董事王琨未出席本次会议，她授权独立董事卢松作为其在本次会议上的代表。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１

、授权财务总监处理银行贷款事宜

董事会批准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吕学庆先生全权处理本公司与各金融机构之间的银行事务， 授权

期限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

Ｊ１１

项目批准

董事会批准

Ｊ１１

项目，项目总投资

３．８６

亿元人民币（含前期已批准的

１．２３

亿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Ｊ１１

是本公司驭胜

ＳＵＶ

的升级产品。本项目旨在增强本公司驭胜

ＳＵＶ

的市场竞争力，满足未来更为

严格的排放标准。项目投产时间预计在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本次投资主要用于工程开发费用和购置相关设

备及模具。

３

、

ＶＥ８３

全顺技术许可延期批准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共同开发协议第五次修改协议》，并授权熊春英女士代

表公司与福特签署上述协议。

由于福特汽车公司（“福特”）持有本公司

３２％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罗礼祥先生、王文涛先生、陈远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

意此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４

、

Ｎ６００

重载车达国五项目批准

董事会批准

Ｎ６００

重载车达国五项目，项目总投资

５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对公司现有卡车产品排放升级以满足国五排放要求。 项目投产时间预计在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本次投资主要用于工程开发费用和购置相关设备及模具。

５

、小蓝整车及零部件仓储能力扩充项目批准

董事会批准小蓝整车及零部件仓储扩充项目，项目总投资

７

，

７７９

万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解决未来产能扩展可能出现的整车及零部件仓储缺口。 项目投产时间预计在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本次投资主要用于厂房建设、公用工程和购置相关设备。

６

、关于提高在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财务公司”）结算余额限额的申请

董事会批准对财务公司采取与其他金融机构相同的现金管理政策，且将，公司合并在财务公司的

月末存款余额限额调整为以下两者较低的为准：财务公司上一年度末吸收存款总额的

２５％

公司当时

合并现金余额的

１２％

； 批准取消对公司通过其在财务公司结算的销售货款不超过公司同期总销售货

款的

８０％

的限制。

由于本公司董事同时担任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因此本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王锡高先生、邱天高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７

、关于对财务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财务公司风险处置预案及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批

准

董事会批准对财务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风险处置预案； 批准与财务公司签订的 《金融服务协

议》，并授权吕学庆先生代表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上述协议。

由于本公司董事同时担任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因此本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王锡高先生、邱天高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上述文件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８

、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批准

董事会批准

Ａ

类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并授权执委会与各关联法人商谈具体合同，并上报股

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批准

Ｂ

类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并授权执委会与各关联法人签订具体合同。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涉及福特汽车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罗力强先生、王文涛先生、陈远清

先生回避表决；涉及江铃汽车集团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王锡高先生、邱天高先生回避表决；涉及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王锡高先生、邱天高先生、王锟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

意此议案。

上述协议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９

、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董事会批准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案，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０

月

２４

日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进行了

修订，为了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本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相应的修

订。

《公司章程》第八十一条原文如下：

“第八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

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修订后的第八十一条如下：

“第八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

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

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章程》第八十六条原文如下：

“第八十六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修订后的第八十六条如下：

“第八十六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原文如下：

“第二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应当于上

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举行。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少于六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书面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述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日计算。

第四条 公司在本规则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应当报告公司所在

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说明原因并公告。”

修订后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如下：

“第二条 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本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开股东大会，保证

股东能够依法行使权利。

公司董事会应当切实履行职责，认真、按时组织股东大会。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勤勉尽责，确保股东

大会正常召开和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条 股东大会应当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第四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应

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６

个月内举行。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出现《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规

定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时，临时股东大会应当在

２

个月内召开。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 应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说明原因并公告。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六条原文如下：

“第六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本规则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期限内按时召集股东大会。”

修订后的第六条如下：

“第六条 董事会应当在本规则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内按时召集股东大会。”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一条原文如下：

“第三十一条？？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修订后的第三十一条如下：

“第三十一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

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

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四条原文如下：

“第四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

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修订后的第四十四条如下：

“第四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

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１０

、八项计提

董事会批准

２０１４

年年底八项会计准备及核销提案。

２０１４

年年底，公司将计提坏账准备

９２

万元人民币，核销

８４

万元人民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２

，

８４１

万

元人民币，核销存货跌价准备

１

，

４４９

万元人民币；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３５１

万元人民币，核销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

４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计提商誉减值不超过

８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具体金额尚待年审会计师的确

认。八项计提余额

２０１４

年底将增加至约

１５

，

０５３

万元人民币。

董事会认为上述会计准备计提与核销符合公司实际。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２

，

８４１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国三排放标准于

２０１５

年停止实施，专用件消耗缓慢及

超索赔期、评审不合格的物料和呆料；核销存货跌价准备

１

，

４４９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已确认不会再用的

评审不合格物料和设计变更形成的呆料；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３５１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由于工艺变更

或严重破损而无法使用的设备；核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４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为全顺生产区域搬迁后

的闲置设备让售；计提商誉减值不超过

８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是由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初完成对江铃重型

汽车有限公司（“江铃重汽”）的收购，产生商誉约

８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而江铃重汽目前仍处在建设期，经

对相关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而相应计提商誉减值。 本次八项计提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影响为减少税前利润

约

１１

，

８８４

万元人民币。

１１

、人事议案

董事会同意刘年风女士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执行副总裁及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总裁陈远清的提名，公司董事会聘金文辉先生为公司执行副总裁及执行委员会委员。

鉴于刘年风女士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职务， 董事会批准提名金文辉先生任公司参股公司汉拿伟

世通空调（南昌）有限公司董事。

此项人事变动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辞职后，刘年风女士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金文辉先生简历

金文辉先生，

１９６７

年出生，拥有华中理工大学机制专业学士学位和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

位，高级工程师。金文辉先生曾任本公司模具中心主任，制造部部长，总裁助理兼江铃五十铃汽车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江西江铃集团晶马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

司执行副总经理。金文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近三年未因违反证券市场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

章而受到行政处罚。金文辉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旭女士、卢松先生、王琨女士对本次会议中的关联交易事项、人事议案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１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２

、我们详细了解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共同开发协议第五次修改协议》，经过认真地审

查，我们认为在本协议中，向福特支付的技术开发费是合理的；

３

、我们了解了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认为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提高在财务公司的存

款余额限额及取消通过财务公司结算经销商货款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限制是合理的。公司制定的《江铃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务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

化解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为因此

业务产生的财务公司对于本公司的全部债务、义务和责任承担无条件的连带保证责任，确保了资金的

风险最小。

４

、我们了解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认为关联交易框架方案是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所必需的，

是合理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５

、经审阅金文辉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以及其他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对金文辉先生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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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2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或“本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审议批

准了

ＶＥ８３

全顺技术许可延期、关于提高在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财务公司”）结算余额限额的

申请、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等议案。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董事王文涛未出席本次会议，他授权副董事长罗礼祥作为其在本次会议上的代表；独立

董事王琨未出席本次会议，她授权独立董事卢松作为其在本次会议上的代表。现将上述关联交易的具

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ＶＥ８３

技术许可延期批准

１

、概述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共同开发协议第五次修改协议》，并授权熊春英女士代

表公司与福特签署上述协议。

由于福特汽车公司（“福特”）持有本公司

３２％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罗礼祥先生、王文涛先生、陈远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

意此议案。

２

、关联方介绍

请参见本公告第三节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介绍。

３

、《共同开发协议第五次修改协议》的主要内容

“共同开发协议”为江铃汽车与福特于

１９９５

年签署的一项在中国合作开发新型商用车（即

ＶＥ８３

全

顺）的协议，本次修改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

１

）双方同意，将共同开发协议期限延长至以下最早出现的一个日期：

１

）中国范围内强制执行国

Ｖ

标准；

２

）

Ｊ０９

投产日；

３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江铃应就本修改协议所筹划内容，向福特或者福特指定方，支付技术开发费

２００

万美元。

４

、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协议定价。

５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延长

ＶＥ８３

全顺的生命周期，提高本公司销量及利润。

６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间与福特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

民币

７．６

亿元。

二、关于提高在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财务公司”）结算余额限额的申请及与财务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

１

、概述

董事会批准对财务公司采取与其他金融机构相同的现金管理政策，且将，公司合并在财务公司的

月末存款余额限额调整为以下两者较低的为准：财务公司上一年度末吸收存款总额的

２５％

公司当时

合并现金余额的

１２％

； 批准取消对公司通过其在财务公司结算的销售货款不超过公司同期总销售货

款的

８０％

的限制。

董事会批准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并授权吕学庆先生代表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上述

协议。

由于本公司董事同时担任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江铃集团”）的董事长，因此

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王锡高先生、邱天高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

同意此议案。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为因此业务产生的财务公司对于本公司的全部债务、 义务和责任承担无条件

的连带保证责任。

２

、关联方介绍

财务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为江铃集团控股子公司，是一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为江铃

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其他信息请参见本公告第三节关于财务公司的介绍。

３

、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金融服务范围：包括存款、贷款、结算、票据、汽车金融业务、财务顾问等金融服务。

（

２

）金融服务要求：财务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服务质量应当不低于其他金融机构向本公司所提供的

同等服务质量，如财务公司存在同时向该等第三方提供同等服务的情况，则本公司所享受的服务应当

优先得到保证。财务公司应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提高向本公司所提供服务的质量。

（

３

）金融服务费用：相关金融服务的定价按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执行，在此范围内双方严格遵循市

场公允价格，原则上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其他商业银行的同类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其他商

业银行的同类贷款利率，银行结算费率不高于其他商业银行同类业务的收费标准。

（

４

）财务公司的声明及保证：每月末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不超过上一年度末财务公司吸收

总存款的

２５％

，若月末出现吸收存款余额低于上一年度末吸收总存款余额的情况，财务公司应及时通

知本公司，以确保本公司在财务公司月末存款余额不超过财务公司吸收总存款的

２５％

４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①

提高存放于财务公司的结算款余额有利于财务公司给公司经销商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 促进

公司销量的增长；

②

江铃集团对此关联交易承担无条件的连带保证责任降低了资金的风险。

５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间与财务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为人民币

１０７．４７

亿元。

６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江铃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对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处置预案》及《金融服务协议》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网

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经常性关联交易批准

１

、概述

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该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涵盖了公司与之

２０１５

年度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额超过

４５００

万元人民

币的所有关联法人，其中分为

Ａ

类———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４．５

亿元以上的，和

Ｂ

类———年

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４５００

万元至

４．５

亿元之间的。 董事会同意该框架方案中的

Ａ

类关联法人

关联交易框架方案，并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与各关联法人商谈具体合同，并上报股东大会批准；批准

该框架方案中的

Ｂ

类关联法人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并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与各关联法人签订具体合

同。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涉及福特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罗力强先生、王文涛先生、陈远清先生回避

表决；涉及江铃集团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王锡高先生、邱天高先生回避表决；涉及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铃控股”）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王锡高先生、邱天高先生、王锟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

均同意此议案。

２

、关联方介绍

江铃控股持有本公司

４１．０３％

的股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福特持有本公司

３２％

的股权，为本公

司第二大股东， 本公司的董事同时兼任江铃集团的董事长， 因此江铃控股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福特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江铃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均为本公司的关联公司。

现将该框架方案中包含的各关联方简介如下

（

１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苏圃路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朱毅

注册资金：

５

亿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３

年

企业类型：其它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８７．４５２％

股份，江铃底盘股份有公司持有

１１％

股份，其它持有

１．５４８％

股份。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定及相关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提供担保，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

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融资机构的投资等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除外）。

（

２

）江铃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大中道

３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夏英杰

注册资金：

２

，

３５３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企业

股权结构：

ＪＭＣＧ

持有

３８．２５％

股份；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持有

６．７５％

股份；新时代信托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３０％

股份、华美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股份。

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商品物流、包装等。

（

３

）福特汽车公司

注册地点：美国底特律

董事长：威廉·克莱·福特

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１９０３

年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轿车、卡车和相关零部件的设计、制造、组装和销售、融资业务，汽车和设备的租赁业务

以及保险业务。

（

４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底盘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抚州市金樆大道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黄平辉

注册资金：

６

，

０９１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９７．１１％

股权，其它持有

２．８９％

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底盘、底盘配件的生产及销售，其他机械的加工及销售、汽车销售。

（

５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车厢内饰件厂（以下简称“车厢内饰件厂”）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定代表人：周亚倬

注册资金：

４

，

９３３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７８

年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１００％

股份。

经营范围：汽车、汽车金属车箱、沙发总成制造、汽车配件加工、批发、零售。

（

６

）南昌宝江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江钢材”）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小蓝工业经济开发区汽车大道

法人代表：胡宏

注册资本：

７

，

４８０

万元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股权结构：上海宝钢持有

５１％

股份；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４９％

股份

经营范围：钢材加工、销售、配送、仓储等。

（

７

）格特拉格（江西）传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ＧＪＴ

”）

注册地点：中国南昌

注册资本：

５

，

１００

万欧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董事长：

Ｔｏｂｉａｓ Ｈａｇｅｎｍｅｙｅｒ

股权结构：格特拉格亚太公司（福特持有

１６．６７％

股份）持有

６７％

；江铃集团持有

３３％

。

注：格特拉格集团是一家德国的专业变速箱制造商。

经营范围：为乘用车及轻卡制造及出售变速箱及为摩托车及汽车

／

卡车出售及制造相关零件。

（

８

）江西江铃李尔内饰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尔内饰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市

法定代表人：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ｈａｎｇ

注册资金：

１

，

０２１．５

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５０％

股权，另外

５０％

的股权由李尔中国有限公司持有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用于各类汽车、改装车、变形车的全套座椅、海绵。

（

９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改装车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定代表人：伍小林

注册资金：

３

，

８９９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３４％

股份，香港全茀馨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其它

４１％

的股权由该公司

管理人员持有。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零部件；改装车。

（

１０

）南昌江铃集团联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联成”）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吴涌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企业

股权结构：台湾佳联持有

４８％

的股份；剩下的

５２％

由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经营范围：汽车模具、夹具、辊压件、塑料件的设计开发与制造。

（

１１

）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华翔”）

注册地点：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林福青

注册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５０％

股份；宁波华翔持有

５０％

股份。

经营范围：汽车内、外饰件、冲压件、零部件制造、销售。

（

１２

）汉拿伟世通汽车空调（南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世通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法人代表：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Ｐａｌｌａｓｈ

注册资本：

５６０

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

１９．１５％

股份，汉拿空调株式会社持有

８０．８５％

股份。

经营范围：汽车用空调系统（不包括压缩机）、制冷管、制动管和燃油管的制造。

（

１３

）南昌友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星电子”）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潘晓林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５０％

股份，南通友星线束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

股份。

经营范围：汽车线束，电子电器零部件开发，制造，销售及售后件服务

（

１４

）南昌江铃集团实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实顺物流”）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张伟灵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５１％

股权，其他持有

４９％

。

经营范围：汽车租赁、汽车零部件仓储、普通货运。

（

１５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注册地点：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５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邱天高

注册资金：

１５

亿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南昌市国资委持有

１００％

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底盘、专用（改装）车、汽车零部件、汽车质量检验、销售自产产品并

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

１６

）江西江铃物资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合利用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江铃新业园区

法人代表：陶学纯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份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零部件、配件、工矿机械配件的批发零售；废旧金属收购、加工、销售；木制

品、纸制品的回收、加工和销售；化学品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１７

）南昌江铃汽车集团天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天人”）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陆泽勇

注册资本：

４

，

６１５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３７．９％

股份，江铃控股持有

６２．１％

股份。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和销售汽车冲压件和焊接零部件及其他汽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

（

１８

）南昌联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机械”）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闽骅

注册资本：

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 南昌实鼎投资公司持有

４９％

股份， 江西江铃有色金属压铸有限公司 （江铃集团持股

５１％

）持有

２５％

股份，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江铃集团持股

１００％

）持有

２６％

股份。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设计、开发、制造及销售。

（

１９

）江西江铃集团晶马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晶马”）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邱天高

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

６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７５％

股份，个人持有

２５％

股份。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整车，专用车，发动机，底盘，传动系统，汽车零部件，维修及其他产品，经销自

产产品，开发以汽车产品为基本型的产品，物业管理，外贸，材料出口等

（

２０

）南昌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吉亚”）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万建荣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美元

注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４９％

股份，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５１％

股份。

经营范围：汽车排放控制系统的开发，生产，销售。

（

２１

）南昌银轮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轮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徐小敏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５０％

股份，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

股份。

经营范围：汽车热交换系统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

２２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奥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奥威”）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万明

注册资本：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车厢内饰件厂（江铃集团

１００％

持股）持有

４０％

股份，其他个人持有

６０％

股份。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销售各类汽车零部件。

（

２３

）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定代表人：吴涛

注册资金：

４

，

６１３．６５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江铃集团持有

１００％

股份。

经营范围：金属加工、汽车配件、服装、电瓶充电、宾馆、餐饮。

（

２４

）江铃物资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

注册地点：南昌市井岗山大道包家花园

法定代表人：胡长金

注册资金：

１１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７２．３８％

股份，其他个人持有

２７．６２％

股份。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建筑材料、燃料、供应本集团内及新车出厂用油。兼营：汽车

及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件、普通机械及器材、农机配件。

（

２５

）江西江铃有色金属压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有色”）

注册地点：江西南昌

法人代表：陈华军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５１％

股份，其他个人持有

４９％

股份。

经营范围：铝合金压铸件、浇铸件制造、销售。

３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类型和标的主要是本公司向上述关联方购买商品、 劳务和

销售商品、劳务。

４

、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的主要内容

下述定价原则中，市场价指市场上同样产品的价格；协议价指专用件无法或难以取得相应的市场

数据，价格通过对方报价、成本核算、双方谈判来确定。

（

１

）

Ａ

类，即公司与其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４．５

亿元以上的列示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结算方式

２０１４

年交易额

（估计）

２０１５

年交易额

（预计）

１

财务公司

存款利息

行业市场利

率

不适用

４ ７

担保

５ ５

结算总金额

１１

，

８６８ １９

，

８９９

２

进出口公司 销售货物（用于出口） 协议价

预收

４０％

，开票后

３０

天

１

，

４７３ １

，

７１６

３

福特及其子公司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定价

接单付款

４２９ １０３５

管理人员费用 按季付款

５９ ７２

技术服务及技术研发 按季付款

６６１ ８１４

４

江铃底盘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７８４ ９０５

销售货物 协议价 按月货款抵扣

３７ ５１

５

车厢内饰厂

采购货物、劳务

协议价

货到后

３０

天

６８２ ７８４

销售货物、服务 按月货款抵扣

７８ ９５

６

宝江钢材 采购货物 协议价 预付（

３

个月）

６５７ ８１６

７ ＧＪＴ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６４９ ７４８

８

李尔内饰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５１５ ５９４

销售货物 按月货款抵扣

１６ １７

销售商品 按月货款抵扣

２２ ２３

９

改装车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２３１ ２７０

销售商品 按月货款抵扣

１８１ １９４

上述

Ａ

类关联交易框架方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的投票权。

（

２

）

Ｂ

类，即公司与其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４５００

万元至

４．５

亿元之间的列示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结算方式

２０１４

年 交 易 额

（估计）

２０１５

年交易 额

（预计）

１

南昌联成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货到

６０

天

２９３ ３３８

销售货物 按月货款抵扣

４５ ４９

２

江铃华翔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

６０

天后

２８１ ３２５

３

伟世通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

６０

天后

２７０ ３１４

４

友星电子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

３０

天后

２５３ ２９１

５

实顺物流 劳务 协议价 按单付款

２００ ２２２

６

江铃集团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后

／

按月结算

１０１ １１６

综合服务费 按季结算

１９ １９

７

物资综合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

６０

天

１１ １３

销售货物 市场价 按月结算

９１ ９４

８

江铃天人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８３ ９５

９

联达机械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６７ ７７

销售货物 按月货款抵扣

１ １

１０

江铃晶马 销售货物 协议价 开票后

３０

天

５５ ６３

１１

佛吉亚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０．５ ６３

１２

银轮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５２ ６０

１３

江铃奥威

采购货物

／

劳务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４０ ４６

销售货物 协议价 款到发货

２ ２

１４

实业公司

劳务 协议价 按单付款

２７ ３７

销售货物 协议价 开票后

３０

天

８ １０

１５

物资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付款

４１ ４７

１６

江铃有色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后

６０

天

４１ ４７

５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 经常性关联交易， 为本公司持续经营所必

需，向关联方采购的商品多为本公司产品所需之专用件。

本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交易时，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是公允的，所有交易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旭女士、卢松先生、王琨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２

、我们详细了解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共同开发协议第五次修改协议》，经过认真地审

查，我们认为在本协议中，向福特支付的技术开发费是合理的；

３

、我们了解了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认为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提高在财务公司的存

款余额限额及取消通过财务公司结算经销商货款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限制是合理的。公司制定的《江铃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务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

化解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为因此

业务产生的财务公司对于本公司的全部债务、义务和责任承担无条件的连带保证责任，确保了资金的

风险最小。

４

、我们了解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认为关联交易框架方案是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所必需的，

是合理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４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处置预案》；

５

、本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之间的《金融服务协议》。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５3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三、会议决议

与会监事经过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对公司董事会批准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底八项会计准备及核销提案，监事会认为符合公司实际。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５4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和太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拨付的扶持资金，合计

２４

，

６５４

万元人民币，用于扶持公司发展。该政府补助是否计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当期损益尚待公司年审会计

师的确认。

特此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4121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饶陆华

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质押情况

2014

年

12

月

10

日， 饶陆华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暨高管锁定股

14,

450,000

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质押登记日为

2014

年

12

月

10

日，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

自

2014

年

12

月

10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二、本次解除质押情况

2013

年

12

月

13

日， 饶陆华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暨高管锁定股

22,

445,000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1,500,000

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业

务。上述股份质押的信息披露内容详见登载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73

）。

2014

年

12

月

12

日，饶陆华先生将上述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445,000

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暨高管锁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2%

）股份及

1,5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38%

）股份解除质押。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以上合计

23,94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9%

）股份均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三、全部质押情况

目前饶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

168,286,75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99,553,000

股的

42.12%

，其

中无限售流通股

42,071,6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53%

；高管锁定股

126,215,068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31.59%

。上述质押的

14,450,000

股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59%

，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3.62%

。

截止本公告日，饶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126,120,

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4.94%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57%

。其中，

20,400,000

股无限

售流通股及

42,450,000

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

股及

8,300,000

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970,000

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余

42,166,758

股未质押。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4-132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莱士中国部分股份质押及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

RAAS China Limited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简称

"

莱士中国

"

）函告，获

悉莱士中国将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

、

2014

年

9

月

11

日，莱士中国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75

万股、

575

万股合计

1,150

万股分

二笔质押给深圳市天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天骥投资

"

），为第三方借款融资提供担保。质押

期限自第三方收到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

、

2014

年

9

月

11

日，莱士中国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75

万股、

575

万股合计

1,150

万股分

二笔质押给深圳市天骥佳华投资有限公司（

"

天骥佳华

"

），为第三方借款融资提供担保。质押

期限自第三方收到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3

、

2014

年

12

月

1

日， 莱士中国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437

万股质押给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为第三方借款融资提供担保。 质押期限自第三方收到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

4

、

2014

年

12

月

1

日， 莱士中国原质押给天骥佳华的本公司股份

287

万股、

575

万股及因

2014

年中期转增所增加的

575

万股合计

1,437

万股解除质押。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

2014

年

12

月

1

日， 莱士中国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19,20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1,

218,504,888

股）的

34.40%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包括因

2014

年中期转增所增加的

2,300

万股）

共计

6,037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95%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1,437

万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1.18%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莱士中国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5,088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8.80%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